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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，银行业发挥重要作用

2024 年 6 月 28 日，金融监管总局、人民银行、证监会发布《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

保护相关工作安排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。主要关注点如下：

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、人民性的重要体现。

2024 年一季度末，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 476.49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5%。随着金

融业规模扩张，金融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持续提升，从传统的金融基础知识

科普，逐渐升级为对财产安全、知情权、隐私权、公平交易权以及良好行业环境的追

求，相应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。金融工作始于为人民服务，需

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2023 年《党和国家机

构改革方案》调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有关部署，就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相关工

作的高度重视。此次《公告》是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的重要表

现，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有助于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，助力实现人

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《公告》主要从四个方面部署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安排。一是金融监管总局

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，制定相关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、完善金融消费者

权益保护体制机制、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等。金融监管总局与人民银行、证监会建立

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。二是调整接收办理金

融消费者反映投诉事项的职责分工，金融监管总局统一接收转办金融消费者对银行业

金融机构（含信托公司、消金公司等非银机构）、保险机构的投诉事项，人民银行接

收转办金融消费者对非银行支付机构、征信机构的投诉事项，证监会接收转办证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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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基金业的投诉事项。三是金融消费者、投资者反映的信访、举报事项由金融监管总

局、人民银行、证监会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和监管权限分别接收办理。四是金融机构应

认真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，充分尊重和自觉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，

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，及时稳妥处理与金融消费者的争议纠纷，强化源头治理和溯

源整改，不断提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质效。

银行业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，未来将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水

平，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。2024 年一季度末，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 429.58

万亿元，占金融业机构总资产比重超 90%，在金融业扮演重要角色。未来，银行业将深

入落实“金融为民”理念，进一步提升消保工作质效。一是完善消保规章制度。结合

自身实际，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融入内部章程、工作计划和发展战略，从总部到最

基层进一步严守合规经营理念，高质量服务消费者群体，提升自身品牌形象、市场认

可度和行业竞争力。二是不断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宣教力度。利用好“3·15”消费者

权益日和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”等重要节点，通过自发或联合有关单位，

依托线上互联网、公共交通、学校课堂、社区等场景，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金

融知识宣传工作。三是把“以客户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同金融工作的人民性、政治性

有机融合。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新期待和新要求，与时俱进优化并改进服

务质量，强化金融服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，切实增强广大消费者的获得感与满意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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